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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  

非公務員職位空缺  

刊 登日 期： 2024 年 4 月 12 日  

 

官立中學及小學  

 

 職位名稱  薪 酬 (月薪 )  

1 .  教 學 助 理 [文 憑 程 度 ]  1 8 , 345 元  

2 .  教 學 助 理 [預 科 程 度 ]  1 6 , 685 元  

3 .  文 員  1 5 , 405 元  

4 .  雜 工  1 4 , 285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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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 位 ： 教 學 助 理 [文 憑 程 度 ]  

薪 金 ： 月 薪 18 , 345 元  (合 約 期 ： 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)  

職 位  相 關 科 目 /專 業  招 聘 學 校  教 育 局 編 號  

1  英 國 語 文  新 界 鄉 議 局 大 埔 區 中 學  ED B/N TTPD SS/1 88 /24  

2   官 立 嘉 道 理 爵 士 小 學  ED B/SEK (S )PS /193 /24  

3   觀 塘 官 立 小 學  ED B/K TG PS /196 / 24  

職 責 ︰ ( a )協 助 教 師 處 理 非 教 學 工 作；(b )協 助 預 備 教 學 工 具、教 材 及 參 考 資 料；

( c )籌 辦 推 行 課 外 活 動 及 學 生 活 動； ( d )提 供 功 課 輔 導 及 進 行 學 生 輔 導； ( e )編 製

校 內 及 校 外 評 估 資 料； ( f )進 行 有 關 教 學 的 分 析 及 調 查； ( g )製 作 網 頁 作 教 學 用

途； ( h )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及 處 理 相 關 行 政 工 作； ( i )或 須 不 定 時 或 超 時

工 作 ； 以 及 ( j )校 方 指 派 的 其 他 工 作 。  

入 職 條 件 ︰ ( a )持 有 香 港 專 上 教 育 機 構 所 頒 授 的 文 憑，或 具 備 同 等 學 歷； ( b )主

修 科 目 與 申 請 的 職 位 有 關 者 優 先； ( c )中 英 文 良 好； (d )熟 悉 中 英 文 輸 入 法 及 電

腦 操 作 者 優 先，例 如 文 書 處 理、試 算 表 及 簡 報 軟 件； ( e )具 備 有 關 工 作 經 驗 者

優 先 ； 以 及 ( f )面 試 者 或 須 接 受 技 能 測 試 及 /或 筆 試 。  

 

備 註 ：  

職 位 ( 2 )  ：  合 約 期 ： 至 2024 年 7 月 15 日 。  

 

職 位 ： 教 學 助 理 [預 科 程 度 ]  

薪 金 ： 月 薪 16 , 685 元  (合 約 期 ： 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)  

職 位  相 關 科 目 /專 業  招 聘 學 校  教 育 局 編 號  

4   將 軍 澳 官 立 小 學  ED B/TKO GPS /195 / 24  

職 責 ︰ ( a )協 助 教 師 處 理 非 教 學 工 作；(b )協 助 預 備 教 學 工 具、教 材 及 參 考 資 料；

( c )籌 辦 推 行 課 外 活 動 及 學 生 活 動； ( d )提 供 功 課 輔 導 及 進 行 學 生 輔 導； ( e )編 製

校 內 及 校 外 評 估 資 料； ( f )進 行 有 關 教 學 的 分 析 及 調 查； ( g )製 作 網 頁 作 教 學 用

途； ( h )支 援 有 特 殊 教 育 需 要 學 生 及 處 理 相 關 行 政 工 作； ( i )或 須 不 定 時 或 超 時

工 作 ； 以 及 ( j )校 方 指 派 的 其 他 工 作 。  

入 職 條 件 ︰ ( a ) ( i )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五 科 (可 包 括 中 國 語 文 科 及 英 國 語 文 科 )

考 獲 第 3 級 [註 1 ]或 以 上 成 績 ， 或 具 備 同 等 學 歷 ； 或 ( i i )在 香 港 高 級 程 度 會 考

兩 科 高 級 程 度 科 目 考 獲 E 級 或 以 上 成 績 ， 以 及 在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另 外 三 科 (可

包 括 中 國 語 文 科 及 英 國 語 文 科 )考 獲 第 3 級 [註 2 ] /C 級 或 以 上 成 績 ， 或 具 備 同

等 學 歷； (b )符 合 語 文 能 力 要 求，即 在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或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中 國

語 文 科 和 英 國 語 文 科 考 獲 第 2 級 [註 2 ]或 以 上 成 績 ， 或 具 備 同 等 成 績 ； ( c )具

備 1 年 與 教 育 相 關 的 工 作 經 驗； (d )中 英 文 良 好； ( e )熟 悉 中 英 文 輸 入 法 及 電 腦

操 作 者 優 先 ，例 如 文 書 處 理 、試 算 表 及 簡 報 軟 件 ；以 及 ( f )面 試 者 或 須 接 受 技

能 測 試 及 /或 筆 試 。  

 

職 位 ： 文 員  

薪 金 ： 月 薪 15 , 405 元  (合 約 期 ： 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)  

職 位  招 聘 學 校  教 育 局 編 號  

C SB 1  佐 敦 道 官 立 小 學  ED B/ JRG PS /174 / 24  

職 責 ︰ ( a )處 理 學 校 一 般 文 書 工 作； (b )處 理 學 生 事 務，包 括 電 腦 資 料 輸 入； ( c )

協 助 教 師 安 排 非 教 學 活 動； (d )協 助 督 導 工 友； ( e )回 答 家 長 或 公 眾 人 士 查 詢；

( f )或 須 不 定 時 或 超 時 工 作 ； 以 及 (g )校 方 指 派 的 其 他 工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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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職 條 件 ︰ ( a )已 完 成 中 五 學 業，或 具 備 同 等 學 歷； ( b )中 英 文 良 好，在 香 港 中

學 文 憑 考 試 或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中 國 語 文 科 和 英 國 語 文 科 考 獲 第 2 級 [註 2 ]或 以

上 成 績，或 具 備 同 等 成 績 者 優 先； ( c )具 備 學 校 工 作 經 驗 者 優 先； (d )熟 悉 中 英

文 輸 入 法 及 電 腦 操 作 者 優 先，例 如 文 書 處 理、試 算 表 及 簡 報 軟 件；以 及 ( e )面

試 者 或 須 接 受 技 能 測 試 及 /或 筆 試 。  

 

職 位 ： 雜 工  

薪 金 ： 月 薪 14 , 285 元  (合 約 期 ： 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)   

職 位  招 聘 學 校  教 育 局 編 號  

LD 1  筲 箕 灣 官 立 中 學  ED B/SKWG SS /191 /24  

職 責 ︰ ( a )負 責 學 校 清 潔 及 搬 運 傢 具； (b )油 印 及 收 發 文 件； ( c )協 助 接 待 訪 客；  

( d )接 聽 及 回 答 一 般 電 話 查 詢； ( e )須 外 勤 工 作； ( f )或 須 不 定 時 或 超 時 工 作；以

及 (g )校 方 指 派 的 其 他 工 作 。  

入 職 條 件 ︰ ( a )已 完 成 小 六 或 以 上 程 度； (b )能 以 中 文 及 簡 單 英 文 溝 通； ( c )略 懂

園 藝、水 電 及 一 般 傢 具 維 修 者 優 先； ( d )具 備 相 關 工 作 經 驗 者 優 先；以 及 ( e )面

試 者 或 須 接 受 技 能 測 試 。  

 

 

註 ：  

1 .  政 府 在 聘 任 時 ，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應 用 學 習 科 目 (最 多 計 算 兩 科 )「 達 標 並

表 現 優 異 」成 績，以 及 其 他 語 言 科 目 C 級 成 績，會 被 視 為 相 等 於 新 高 中 科

目 第 3 級 成 績 ；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應 用 學 習 科 目 (最 多 計 算 兩 科 )「 達 標 」

成 績，以 及 其 他 語 言 科 目 E 級 成 績，會 被 視 為 相 等 於 新 高 中 科 目 第 2 級 成

績 。  

2 .  政 府 在 聘 任 時 ， 2007 年 前 的 香 港 中 學 會 考 中 國 語 文 科 和 英 國 語 文 科 (課 程

乙 )  C 級 及 E 級 成 績，在 行 政 上 會 分 別 被 視 為 等 同 2007 年 或 之 後 香 港 中 學

會 考 中 國 語 文 科 和 英 國 語 文 科 第 3 級 和 第 2 級 成 績 。  

 

截 止 申 請 日 期 ：  

職 位 ( 1 )： 2024 年 4 月 24 日  

職 位 ( 2 ) - (3 )、 (C SB1 )及 (LD 1 )： 202 4 年 4 月 19 日  

職 位 ( 4 )： 2024 年 4 月 26 日  

 

 

申 請 手 續 ： 申 請 表 格 [即 G. F .  340  (R ev .  7 /2023 ) ]可 向民政事務總署各區民政事

務處民政諮詢中心或勞工處就業科各就業中心索 取，亦 可 透 過 公 務 員 事 務 局

互 聯 網 網 址 (h t t p s : / /www. c sb . gov . hk )下 載。申 請 人 須 於 截 止 申 請 日 期 或 之 前 把

填 妥 的 表 格 送 達 下 列 地 址 。 為 避 免 郵 件 過 期 或 未 能 成 功 派 遞 ， 在 投 寄 前 請 確

保 信 封 面 已 清 楚 寫 上 正 確 地 址 及 已 貼 上 足 夠 郵 資。所 有 郵 資 不 足 的 郵 件 將 不

會 派 遞 至 本 局 ， 並 會 由 香 港 郵 政 按 情 況 退 還 寄 件 人 或 銷 毀 。 申 請 人 須 自 行 承

擔 因 未 有 支 付 足 夠 郵 資 而 引 致 的 任 何 後 果。本 職 位 之 雙 語 版 廣 告 及 其 他 相 關

資 料 ， 如 約 滿 酬 金 ( 如 適 用 ) 及 福 利 等 ， 可 參 閱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互 聯 網 網 址

( h t t p s : / /ww w.c sb . gov . hk )。  

 

新 版 本 的 政 府 職 位 申 請 書 G. F .  340  (Re v .  7 /2023 )已 在 2023 年 7 月 26 日 正 式

https://www.ha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public_enquiry_services/ctec.htm
https://www.had.gov.hk/tc/public_services/public_enquiry_services/ctec.htm
https://www.labour.gov.hk/tc/tele/es3.htm
https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dex.html
https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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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 效 。 申 請 人 如 投 考 在 2023 年 7 月 26 日 或 之 後 展 開 招 聘 的 政 府 職 位 ， 必 須

以 新 版 本 的 申 請 書 G.F .  340  (Re v .  7 /2023 )遞 交 申 請。如 申 請 人 遞 交 了 舊 版 本 的

申 請 書 (G . F .  3 40  (Rev .  3 / 2013 ) )， 招 聘 部 門 ／ 職 系 會 要 求 申 請 人 重 新 填 寫 新 版

本 的 申 請 書 G.F .  340  (Rev .  7 /2023 )， 並 在 七 日 內 提 交 已 填 妥 的 G.F .  340  (Re v .  

7 / 2023 )。 如 申 請 人 在 指 定 限 期 內 未 能 重 新 遞 交 已 填 妥 的 新 版 本 申 請 書 G. F .  

340  (Re v .  7 / 2023 )， 其 申 請 將 不 獲 處 理 。  

 

招 聘 學 校 地 址 及 查 詢 電 話 ：  

招 聘 學 校  地 址  查 詢 電 話  

佐 敦 道 官 立 小 學  九 龍 油 麻 地 南 京 街 1B  2332  4249  

觀 塘 官 立 小 學  九 龍 觀 塘 牛 頭 角 道 240 號  2 756  0762  

官 立 嘉 道 理 爵 士 小 學  香 港 銅 鑼 灣 東 院 道 9 號  2 577  3489  

將 軍 澳 官 立 小 學  新 界 將 軍 澳 厚 德 邨  2 701  2886  

筲 箕 灣 官 立 中 學  香 港 筲 箕 灣 柴 灣 道 42 號  2 560  3544  

新 界 鄉 議 局 大 埔 區 中 學  新 界 大 埔 大 元 邨  2 664  3032  

 


